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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資訊科技聯會建議立法會盡早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 

 
2017 年 9 月 1 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國歌法》草案，於

10 月 1 日起實施，並指應以附件三的形式納入港澳基本法。《國歌法》立法目的

在於規範統一的國歌版本，以解決現在各種場合出現國歌版本不一的混亂局面，

並引導國民要尊重維護國歌。國歌作為一個國家的代表符號以及表達愛國主義的

方式，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和義務尊重並維護其尊嚴，因此，此次立《國歌法》是

理所應當的。 
 

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是憲制責任。國歌是國家的象徵和標誌。《國歌法》有

利於維護國歌的尊嚴，規范國歌的奏唱、播放和使用，增強公民的國家觀念，弘

揚愛國主義精神，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全國人大委員會已經通過《國

歌法》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特區實施，特區有責任盡快完成國歌法本地立法，

全面準確地體現國歌法的立法精神和立法原意，維護國歌尊嚴。 
 

國歌法本地立法具有現實的迫切性。香港目前還沒有關於國歌使用和保護的

立法。近年來發生的一些不尊重甚至侮辱國歌的事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

線和社會價值底線，引起包括香港市民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國歌法

本地立法完成以後，可以為規管這類違法行為提供執法依據。 

 

要客觀理性看待國歌法本地立法。國歌法本地立法主要是針對公開可以貶損

國歌這種存心挑戰法律的行為，市民毋須對《國歌法》過份敏感和憂慮，立法的

原意是為了讓市民尊重國歌，防範蓄意侮辱和低毀國歌的行為，而非故意叫人遵

循或接受刑罰。只要大家尊重國歌，不故意以身試法，根本無須過分憂慮，沒有

必要製造或聽信一些旨在製造恐慌的言論而將國歌本地立法上崗上線。 

 

表達自由不是反對國歌法本地立法的藉口。基本法第 27 條規定：“香港居

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組織和參加

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但是，根據《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19（3）條的規定，基於保障公共秩序的需要，並由法律加以規定，是可以對基

本第 27 條規定的表達自由權利進行必要的限制。終審法院在“香港特別行政區

起訴吳恭劭、利建潤”案（即“國旗案”）中也確認了這種限制的合憲性。因此，

以所謂保護“二次創作”或者表達自由為藉口，反對國歌法本地立法，在法律上

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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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要加強對青少年的國歌教育。尊敬國歌是每一位公民應盡的責任。學校

是推動德育及國民教育最重要的場所，國歌法本地立法應明確指出中小學必須推

行國歌教育，以增強學生的國家意識。目前中小學課程中已有教授國歌的內容，

國歌法本地立法通過後，特區政府應根據有關法律為學校提供更加清晰的指引。 

 

香港資訊科技聯會 副會長兼秘書長 

陳煒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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